	內政部召開檢討「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有關出席費、交通費、膳食費、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相關函釋會議（意見表）

	案號
	案由
	簡略說明
	議員反應意見
	備考

	一
	地方民意代表於開會期間，如逢星期假日或例假日而停會，得否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1.依內政部相關函釋：地方民意代表在會期內，如逢星期假日或例假日而停會，除請假者外，該停會日之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應准予發給。
2.查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之相關規定，政府機關辦理各項費用之支出（給），皆應有相關事實發生並檢附相關書據
 ，各機關員工並應本誠信原則對事實真實性負責。爰地方立法機關辦理各項費用之支出（給），似宜參照該總處相關規定處理。
3.實務上地方立法機關之議事日程如逢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日或例假日，多排定為停會日，事實上並無召開會議或審查相關議案，地方民意代表自無出席簽到並參與議事運作之可能，如仍支給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與上開行政院主計總處相關規定未符。
4.鑑於地方民意代表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之支給，除涉及是否符合該項費用之本質及立法意旨外，且歷來迭有調查局、檢察署及法院詢問支領該3項費用之相關疑義。為使地方民意代表支領該等費用名實相符，且避免渠等涉及不必要之爭訟，並考量合理性及符合社會一般認知，本案相關函釋似有檢討必要。

	
	說明詳見資料P1-2、P 7

	二
	地方民意代表因開會額數不足致未能成會，得否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1.查地方民意代表於開會時，如未請假並有出席會議簽到之事實，縱未達開會額數致未能成會，依本部相關函釋，

 亦得發給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2.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第4點因出席人數不足致未能成會者不得支給出席費之規定，並考量出席費支給之意旨，上開地方民意機關依法召開之會議因出席人數不足致無法成會之情形，似不宜支給出席費。惟已簽到之地方民意代表基於議事日程安排而有到達議場之事實，因此產生之交通費及膳食費，應得予支給。
3.故本案相關函釋似有檢討必要。

	
	說明詳見資料
P3、P 8-9

	三
	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於依法停止職權（務）期間，可否檢據支領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

另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支領之「為民服務費」是否比照辦理？
	1.查本部97年函釋有關地方民意代表依法停權期間，其保險費及健康檢查費，依本條例規定核實支給。另本部98年函釋有關村（里）長可比照辦理。
2.對於村（里）長於依法停止職權 （務）期間，……停職者身分並未喪失，犯罪程度較解職為輕，故里長於停職期間請領之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係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3.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於停權（職）期間可否檢據支領該2項費用，涉及其職務內容及停權（職）之效果，是否應有一致之處理方式？抑或考量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皆係屬廣義之公務員，是否參照一般公務員因案停職期間各項費用應停止補助之作法，其於停權（職）期間亦不得檢據支領？或考量停職者之犯罪情節較解職為輕，不應拒絕其請領？
4.依本條例第5條因職務關係支領之「為民服務費」，於依法停止職權（務）期間，是否比照上開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支領方式辦理？

	
	說明詳見資料
P3-4、

P9-10

	四
	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於依法解除職權（務）後，其已檢據支領之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是否須依當年在職月數比例追繳？
	1.有關地方民選公職人員依地方制度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7款事由解職者，自法院判決或裁判確定之日或自有期徒刑執行之日起，解職處分即生效力，其於解職處分生效日起至解職處分送達日期間，已不具地方民選公職人員身分，相關薪給或各項費用，即應予以停支。

2.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於解職處分前已檢據支領之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作法不一：
（1）地方民意代表：於解職前已檢據支 領之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於解職後似無需按當年在職月數比例追繳。
（2）村（里）長：因故解職者，如有溢領健康檢查費及保險費情事，應按當年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追繳。
3.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皆係因職
  務關係而得以支領健康檢查費及保險
  費，故似宜有一致之作法。

	
	說明詳見資料
P4-6、
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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